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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全體

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行政院、司法

院函請審議「中華民國刑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八條條文修正

草案」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「保安處分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」案，涉及本部權責事項提出意見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

指教。 

壹、前言 

針對行政院、司法院函請審議「中華民國刑法第八十七條

及第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「保安處分

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，經行政院多次邀集司法院、法

務部及本部召開修法研商會議，業就修法方向與條文內容達成

共識。其中涉及本部所主責精神醫療業務之相關條文，主要為

「刑法」第八十七條及「保安處分執行法」第三章監護專章。 

貳、修正法條說明 

一、「刑法」第八十七條 

基於社會安全目的，監護處分執行期間，由現行五年

以下，修正為執行屆滿前，檢察官如認有延長必要，得聲

請延長，每次延長以三年為限，不限次數。惟處分期間應

定期評估有無繼續執行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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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保安處分執刑法」第三章監護專章 

（一）多元監護處分執行處所 

１．修訂第四十六條：檢察官應按精神障礙與心智缺

陷之監護需求，指定一款或數款監護處分執行處

所、方式，俾因應精神障礙者病情變化，從住院

治療漸進式安排至社區復健，以強化其社區適應。

另針對心智缺陷者，執行處分處所則增列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。 

２．增訂第四十六條之一：明定設置評估小組，以提

供檢察官指定或變更監護處分執行處所、方式之

專業意見。 

３．增訂四十六條之二：監護處分執行期間，檢察官

應每年將受處分人送評估小組評估有無繼續執行

之必要；檢察官為延長或免其執行時得參酌評估

小組報告，並得徵詢監護處分執行機構及相關專

業人員意見。 

（二）強化監護處分結束後回歸社區銜接 

增訂四十六條之三，明定受處分人於處分執行屆

滿前二個月，檢察機關應召集地方政府網絡單位召開

社區銜接會議，以提供受處分人復歸社區之最適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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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追蹤方式。 

參、策進作為 

一、監護處分執行，將依受處分人暴力風險程度，採分級、

分流處遇。經評估未具高暴力風險、非反社會人格傾向

者，於一般精神醫療機構所成立司法精神病房收治；至

具高暴力風險、反社會人格傾向者，則收治於具司法強

制力介入及戒護之司法精神醫院。 

二、依行政院 110 年 7 月 29 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

計畫，至 114 年底，本部將規劃設置 1 家司法精神醫院

及 6 處司法精神病房。 

三、依行政院協調分工，司法精神醫院及病房之籌設、司法

精神醫療專業人力之培訓，由本部負責；至於戒護人力

遴用、訓練及監護處分執行經費編列，由法務部負責。 

四、至監護處分執行結束之受處分人，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

第二期計畫，已規劃納入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對象，除提

供後續社區關懷訪視，以督促其規律就醫，並協助連結

其他服務體系資源。 

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對於各項法案及業務之

推動，多有助益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